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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884 号

申请人：李兵，男，汉族，1977年11月23日出生，住址：

四川省万源市。

委托代理人：崔庆宁，男，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周康艺，男，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。

被申请人：云汇通（广州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：

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1158号704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培勇，该单位执行董事兼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徐荣，男，北京天驰君泰（广州）律师事务

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彭思图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李兵与被申请人云汇通（广州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

司关于双倍工资、经济补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

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李兵及其委托代理人崔庆宁和被

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徐荣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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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 月 6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于 2023 年 2

月 2 日向本委申请增加、变更仲裁请求，提出如下仲裁请求：

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7 月 13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5

日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49960.2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

付申请人 2022 年 6 月工资差额 1287.36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

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工资 5517.24 元。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

人经济补偿金 80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我单位不应支付申请人未签订劳动合

同的双倍工资差额，理由是：1.申请人 2022 年 6 月 13 日至 2022

年 12 月 6 日期间为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，有权、有条件与我单

位签订劳动合同，由于其代履行使权力和职责，责任应由其自

行承担。2.申请人在上述期间还是我单位的股东、执行董事、

经理，有责任管理我单位员工合同签订情况，根据我国公司法

第 149 条规定，申请人不能因执行公司职务的违法行为而获得

利益；二、我单位不仅没有少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6 月工资，还

多支付了 103.80 元，法定计算公式是 8000 元/21.75 天*14 天；

三、我单位已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工资，申请人 2022 年

12 月实际工作天数为 11 天，我单位为了表示对申请人的感谢

还特意多支付了 4 天工资；四、我单位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

劳动报酬的情况，申请人是主动要求辞去我单位一切职务并转

让股权另谋高就，因此无权要求我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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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工资问题。2022 年 6 月 13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5

日期间，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处工作，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，无

需考勤，工资标准为 8000 元/月，被申请人按该标准每月核发

申请人工资，同时为申请人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，

上述事实有工资交易记录、社会保险费申报明细、住房公积金

网上申报截图为证。又查，被申请人发放工资时通过微信告知

申请人 6 月出勤 14 天，8000 元除以 21 天乘以 14 天得出工资

5333.33 元，又告知申请人 12 月的 15 天工资已发，并发送了

电子回单截图和工资条，其中工资条显示“绩效奖金”5454.45

元，代扣社保公积金后“实发工资”4861.63 元，电子回单的

金额与工资条实发工资数额一致。申请人主张其 2022 年 6 月实

际出勤 18 天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该月工资差额，又据上述工资

条主张被申请人支付的 5454.45 元属于奖金，不确认被申请人

已支付 2022 年 12 月工资。再查，申请人庭审时确认被申请人

没有告知过其有绩效奖金。本委认为，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和

证据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6 月工资时明确告知申请人

工资数额及计发明细，本案没有证据证实申请人在知悉该情况

后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，故应视为申请人认可被申请人计发的

2022 年 6 月工资，加之申请人主张其 2022 年 6 月工资应按 18

天出勤天数计算亦缺乏依据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022

年 6 月工资差额的请求，本委不予支持。又被申请人向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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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 5454.45 元时明确告知系 2022 年 12 月的工资，数额与申

请人该月工作时间折算所得工资相当，在双方没有关于绩效奖

金支付约定的事实存在下，被申请人主张该 5454.45 元系 2022

年 12 月工资，逻辑一致，具有较高的合理可信性，申请人仅凭

工资条对冠名为“绩效奖金”的 5454.45 元主张系奖金而非工

资，则合理性较弱，故本委采纳被申请人的主张并确认被申请

人已足额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的工资。因此，申请人要求

被申请人支付 2022 年 12 月工资的请求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问题。国家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申请人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

5 日任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、执行董事及经理，系被申请人的

股东。申请人主张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实为挂名，其工作内容

仅负责贵阳项目的收货工作，被申请人的财务、人事管理均由

李培勇负责，其向李培勇提出签订劳动合同，李培勇虽口头答

应但一直没有与其签订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作为被申请人法定

代表人、执行董事及经理，同时亦系被申请人的股东成员，申

请人实际参与被申请人经营，以法人名义进行民事行为，无需

授权直接处理被申请人事务，其执行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

由被申请人承担，其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。同时，

申请人有别于一般劳动者，完善用人单位管理制度属于申请人

工作职责，对用工管理的法律风险应具备注意义务和预判能力，

虽申请人一直强调其管理身份仅系挂名，但该主张不能当然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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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申请人职级职务身份的法定义务。结合劳动合同法对未签订

劳动合同责任的立法宗旨，申请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已有效履行

自身管理职责以及被申请人存在拒不与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

主观故意，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本委对申请

人该项仲裁请求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。申请人在申请书事实与理由中

主张因被申请人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致使其离职。庭审时

申请人表示其当时与李培勇称若工地完事了其就回去（离职）

了，其也曾多次向李培勇提出没足额发放工资的问题。本委认

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

定，申请人作为主张权利的当事人，对解除情形负有首要的举

证责任，现申请人仅凭自身陈述未能证实其曾以被申请人未及

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而向被申请人提出离职，且结合本案上述

查明及认定情况，被申请人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

情形。因此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，缺

乏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

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

- 6 -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吴紫莉

二○二三年三月十七日

书 记 员 易恬宇


